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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关于支持创新型人才发

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管理局（管委会），各直属企业，

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浦东新区关于支持创新型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已经

区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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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关于支持创新型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鼓励、吸引和激励创新型人才，全力做强创新

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根据《关于新时代浦东新区全

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

（浦委发〔2023〕1 号），现就支持浦东新区创新型人才发展

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进一步深化浦东新区国际科创中心核心区建设，促进创

新型人才集聚和成长，提升浦东新区企业创新发展能力，优

化完善人才发展环境。

二、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浦东新区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领军企业、优势企业、培育企业，经认定的国家级、上海

市级和浦东新区区级企业研发机构，承担国家、上海市重大

项目的企业，所称创新型人才由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自主推

荐，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较高专业水平，在企业中从事科

研、研发、生产或者管理等岗位。申报人才须正式任职，在

支持年度内，其本人及任职企业承诺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被监管部门严重处罚以及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等情形。

三、主要举措

（一）对符合浦东新区“十四五”期间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政策支持的领军企业、优势企业、培育企业，其创新



型人才，可在企业享受政策年限内，获得人才奖励。

（二）对经认定的国家级、上海市级和浦东新区区级企

业研发机构，其创新型人才，可获得人才奖励。

国家级企业研发机构指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

认定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其中,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实验室需经验收通过。

上海市级企业研发机构指由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经信委

认定的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上

海市重点实验室。其中，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市

重点实验室需经验收通过。

浦东新区区级企业研发机构指经区科经委认定并取得

相关批文的企业研发机构。

（三）对承担国家、上海市重大项目（具体重大项目类

别每年由区科经委另行下发通知）的企业，其创新型人才，

可获得人才奖励。

（四）按照相关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人才提供区

级人才公寓、租房补贴、人才落户、居留和出入境等综合配

套服务。

（五）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推荐优秀创新型人才

参选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畅通创新型人才参

政议政渠道。



四、附则

对既适用上级政策相关规定，又适用本意见的，一律先

执行上级政策规定，执行后与本意见相比不足部分，可补充

执行。政策措施与新区其他同类政策有重复的，按照从优不

重复原则执行。

本意见由浦东新区科经委负责解释。本意见自 2024年 12

月 12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1 日期间，符合本意见规定的，参

照本意见执行。实施中如遇国家或上海市颁布新的规定，则

按新规定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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